
中華民國衝浪運動協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 
選舉實施原則 
一、 選舉類別： 
（一） 理事長。 
（二） 理事：運動選手理事、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三種。 
（三） 監事：無分類。 
二、 參選資格 
（一） 所有登記參選理事長、理事、監事者，應經審定為本協會之個人會員，或為 
團體會員之代表。 
（二） 登記參選理事長或理事者，其理事類別應於登記參選時擇一填列。填列運 
動選手理事者，應檢附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證明。 
（三） 登記參選團體會員理事，或具團體會員代表身分登記參選監事者，應檢附所 
代表之團體會員之推薦書。 
（四） 本協會得向登記參選理事長、個人會員理事，具個人會員身分參選監事者 
收取選舉保證金，其額度與退費基準由理事會通過並函運動育部備查後 
實施及公告。 
（五） 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登記參選。 
三、 參選登記： 
參選者應於本協會公告參選登記日（115 年 2 月 12 日）起 7 日內（115 年 2 月 19 
日下午 5 時前）依前項規定檢齊相關資料（或繳交必要之保證金），於上班時間(上 
午 9 時至下午 5 時)親自或委託他人(附委託書)至本會完成登記，逾期不受理(含補 
正期間)。 
四、 參選資格審查： 
由本協會選務委員會於登記參選截止日（115 年 2 月 19 日）隔日起 7 日內（115 
年 2 月 26 日前）完成登記參選者資格審查，並於審查結束後隔日起 3 日內（115 
年 2 月 28 日前），將候選人(即符合參選資格者)名冊(含政見) 公告於本協會官方網 
站，並函請運動部協助於運動部網站公告。 
五、 選舉人名冊審定： 
(一) 本協會於公告及通知未繳納常年會費之會員繳納會費之時間與繳納方式，繳納時間至
少 14 日。 
(二) 本協會於召開會議進行選舉 15 日前，由本協會召開理事會審定個人會員（代 
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之資格，造具名冊，報運動部備查；更換時亦同(運管辦法第 46 
條)。 
六、 選舉方式： 
(一) 選舉應以會議方式進行。會議應有全體會員(會員代表) (指經本協會理事會審定 
後具選舉權之會員；團體會員以其會員代表人數計算之，下同)過半數出席。 
(二) 由本協會理事長擔任會議主席，並由本協會選務委員會召集人擔任投開票工作 
主任管理員，主持投開票作業。 



(三) 以現場投票為原則，並應於公告候選人名冊日起 15 日內（115 年 3 月 15日 
前）辦理選舉。 
(四) 本協會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如依本會組織章程得採通訊投票方式者，由本 
協會理事會訂定相關辦法，載明選舉之通知、選務人員、投票規則及認定、開 
票、選舉爭議、 當選人之通知、公告等事項，並報教育部及內政部備查後實施。 
本會理事會於預定開票日 1 個月前召開會議審定會員（會員代表）名冊，依名 
冊印製及寄送通訊選舉票。 
(五) 依下列方式選出理事長、理事、監事： 
1. 理事長： 
(1)由全體會員（會員代表）投票選出。 
(2)採無記名單記法辦理。 
2. 理事及監事： 
(1)由全體會員（會員代表）投票選出。 
(2)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辦理。 
(3)依本協會組織章程規定名額選出應選理事及監事名額。 
七、 計票方式： 
（一） 理事長： 
1. 由得票數較多者當選。 
2. 理事長候選人僅有一人時，其得票數須達全體會員 20％以上， 始為當選，如 
其得票數未達全體會員 20％，則理事長改由所有理事推選。 
（二） 理事： 
1. 理事長為當然理事，並依所登記參選之理事類別認列。 
2. 運動選手理事依得票數高低排序 ，其席次依國民體育法及本協會組織章程規定 
名額規定之。 
3. 扣除運動選手理事席次後，個人會員理事與團體會員理事依得票數高低排序， 
並依任一方席次均不逾全部席次二分之一之規定，確認雙方席次(註)。 
4. 各類理事依本協(總)會組織章程規定選出候補理事者，其人數不得逾各類理事當選席次
三分之一。 
（三） 監事： 
1. 依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本協會組織章程規定確認席次。 
2. 依本會組織章程規定選出候補監事者，其人數不得逾監事當選席次三分之一。 
八、附則： 
（一） 每一團體會員推薦團體會員理事長、理事、監事參選人，以每一類別各一 
個參選人為原則。 
（二） 本協會應成立立場中立之 「選務委員會」 辦理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其 
委員不得由理事長、理事、監事候選人擔任，以符合利益迴避原則。 
（三） 理事長之選舉如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同類別理事、監事選舉之最後 
一席次，如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 



（四） 如無會員登記參選理事長，則理事長改由所有理事推選。 
（五） 採現場投票者，具選舉權之會員不能親自參加選舉，得以書面委託本協會其 
他會員(會員代表)參加，並行使其權利，但一人僅能受一會員(會員代表)之委 
託(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7 條第 1 項)。 
（六） 完成繳納或已結清積欠之常年會費之團體會員代表及個人會員，始具有選 
舉及登記為各類參選人之權利。 
九、 如有未盡事宜，依國民體育法、人民團體法、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人 
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及本協會組織章程等相關法規辦理。 

 


